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二十九批 2026年6月16日)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问题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
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1
D3JL20260
6060016

青年路与南邮
电街交汇处，

附近多个井盖
松动，车辆碾
过时有噪声。

四平

市市
辖区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2026年6月7日，市住建局工作人员进行实地核实。 
    经查，铁西区青年街与南邮电街交会处附近共有20处井盖，其中2处因车辆碾压松动，导致车辆通过时

产生噪声。

属实

    对青年路与南邮电
街交汇处松动井盖进行
加固，确保车辆通过不
产生异响，同步建立长

效管控机制，防止问题
反弹。

    一是2026年6月7日，四平市市政设施维护管理中心对松动井盖完成加
固处置，车辆通行噪声问题整改到位。
    二是建立常态化巡查处置机制，对排查发现的井盖松动、异响等隐患

立查立改，切实防范路面通行噪声扰民问题反弹。

办结 无

2
D3JL20260

6060019

张家岗子村前
纸房屯，一垃

圾收集点有异
味。

四平

市伊
通满
族自
治县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经核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该问题与编号D3JL202600309问题重复。
    2026年6月7日，四平市伊通满族自治县小孤山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进行实地核实。
    经查，涉事粪污收集点位于小孤山镇张家岗子村前纸房屯西北、屯中心偏北位置，于2019年依托辽河流

域水污染治理项目立项建设。该项目由县农业农村局牵头，县自然资源局、张家岗子村村委会共同选址，县
发改局出具项目批复，2020年建设完工并通过验收，地块性质为建设用地，属国有固定资产。
    经现场排查，收集点存有少量牛粪，小孤山镇人民政府已安排专职管护人员当日全部清理完毕。

属实
    在保证此粪污收集
点运转的同时不影响附
近村民正常生活。

    一是小孤山镇人民政府落实长效保洁管控，督促村级建立粪污、垃圾
清理台账，每日安排专人对收集点开展巡查清理，做到垃圾、粪污及时清

运、无堆积外溢。
    二是小孤山镇人民政府强化源头异味治理，每周定期喷洒生物降解制
剂，加速粪污异味物质分解，持续改善区域空气质量。
    三是小孤山镇人民政府做实整改回访工作，对周边五户村民开展入户

回访，核验整改成效，听取群众诉求，巩固治理成果。

办结 无

3
D3JL20260
6060030

1.营城子村1
社西侧，多年

前有人堵塞三
岔河河道，致
使附近土地被
冲毁。 

2.营城子村南
侧，多年前有
人破坏林地开
荒，至今未恢

复。

四平
市梨

树县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第一个问题不属实。2026年6月8日，梨树县水利局工作人员进行实地核实。经查，群众反映的点位位于
营城子村一社西侧三岔河。经溯源，群众反映的涉事主体为营城子村一社村民魏某某。魏某某在营城子村一
社三岔河段岸边有开荒地（2016年已确权），该地块多年持续正常耕种。2010年左右，魏某某为防止河水冲

刷自家耕地，在地块临河道一侧堆砌石头护地。经2021年9月1日营城子村委会出具证明及水利部门现场核查
确认，该处仅为岸边护地措施，不存在人为堵塞河道违法行为。该段河流通畅，河流两岸植被茂盛，未发现
有堵塞河道的情况，也未发现周边土地存在被冲毁问题。因此，群众反映问题不属实。
    第二个问题属实。2026年6月8日，十家堡镇人民政府会同梨树县林业局、四平新型工业化经济开发区国

有林总场工作人员进行实地核实。该问题是重复举报问题，与2026年5月25日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交办第16批信访案件编号D3JL202605240032“营城子村南侧，有人破坏林地，捕猎野生动物。”内容部分重
复。经查，被举报破坏林地对象“魏某”，实为梨树县十家堡镇营城子村一社村民魏某某。魏某某耕种的林
地是其父亲1997年开垦的，其父亲病逝后，2007年魏某某与原国营梨树县三家子林场签订承包合同继续经

营，在其耕种期间存在逐年扩边开荒林地的违法行为。2013年6月17日，梨树县林业局对魏某某擅自开垦林
地4878.2平方米（0.48782 公顷）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责令恢复原状并处罚款。原国营梨树县三家子林
场将该地块收回并还林，2017年、2018年进行补植。因此，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部分属实

    恢复植被，巩固整

治成效，加大林区巡查
力度，严防同类违法行
为再次发生。

    一是梨树县水利局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及时发现、制止各类侵
占、堵塞河道的违法违规行为，杜绝同类重复信访问题发生。
    二是2026年6月8日，梨树县林业局现场复核确认，现场未发现新近采
伐痕迹。涉案地块13林班249、335、422、432、495、512、452小班林木保

存率达85%以上，符合造林标准。
    三是四平新型工业化经济开发区国有林总场加强森林资源监管，对涉
案7个小班林地落实常态化管护，严防新增破坏林地违法行为发生。

办结 无

4
D3JL20260

6060040

加利利有限公

司，2026年6
月 5日破坏平
西乡致富村9
组土地。

四平
市铁
西区

涉及利
益纠纷
问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不属实。
    2026年6月7日，铁西区征收中心工作人员进行实地核查。该问题与2026年6月4日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交办第26批信访案件编号D3JL202606030040重复。

    经查，群众反映的加利利有限公司实为四平加利利置业有限公司。该公司东方明珠项目于2012年取得国
有土地使用证。群众反映占用致富村9组土地实为该公司东方明珠项目四期工程占用致富村6组土地。经第三
方测绘公司按坐标点进行落位，土地使用证与举报人养殖场院内土地面积重叠365.4平方米，但实际土地未
占用。因此，群众反映问题不属实。因涉及365.4平方米土地证重叠问题，项目双方在补偿价格上存在争

议，多年未达到妥善解决，存在利益纠纷问题。
    综上，群众反映问题不属实。

不属实
    依法依规解决纠纷

。

    铁西区政府组织市、区相关单位进一步现场查看，反映人所反映的违
规建房情况不存在。因土地证重叠问题引发的纠纷问题，不属于生态环境

问 题 ，铁 西 区 政 府 按 中 央 第 四 巡 视 组 巡 视 信 访 问 题（ 编 号：
2025020601458）处置。

办结 无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问题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
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5
X3JL20260
6060031

十家堡镇天意
水泥厂，违规

生产经营。

四平
市梨

树县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基本属实。
    2026年6月8日，四平市生态环境局梨树县分局、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进行实地核实。经查，

群众反映的企业实为吉林省天意水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年产100万吨水泥粉磨站生产线”项目于2005年5
月20日经原梨树县环境保护局审批后建设，2007年10月10日经原梨树县环境保护局验收，排污许可证
（9122032270247434XW001P）有效期至2030年4月17日，环保手续齐全。营业执照在有效期范围内，该公司
在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前依法取得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许可证号（吉）XK08-001-00112，有效期至2029年1

月22日。
    该企业自2025年12月1日起至2026年4月11日由于季节性原因停产。该公司主要经营P.C-32.5及42.5标
号水泥产品，生产工艺为水泥熟料、矿渣石膏经球磨机研磨，制成成品。根据排污许可管理要求，企业主要
排放污染物点位为熟料库、矿粉库、水泥库、散装机、包装线等处共25个排气筒，污染防治设施配套建设有

25套布袋除尘器。根据排污许可要求，厂界废气检测频次为1次/季度，废石库排气筒、熟料库排气筒、石膏
库顶排气筒、粉煤灰库顶排气筒、配料线排气筒、水泥磨前排气筒、矿粉库排气筒、均化库排气筒、水泥库
排气筒、散装库顶排气筒检测频次为1次/两年；散装机排气筒、水泥磨尾排气筒、包装线排气筒检测频次为
1次/半年。现场检查期间，企业处于正常生产经营状态，调取该企业2024年至2025年自行监测报告及环保运

维台账，未发现超标排放污染物行为，无擅自变更工艺、违规生产等问题。该公司提供了近期的水泥生产质
量记录及出厂检验记录，生产的产品包装标识符合规定要求，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每年对该公司开展进行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检验，检验结果为合格产品，未发现违规生产经营行为。因此，群众反映企业“违规生产
经营”问题不属实。但现场检查发现该企业球磨车间东侧彩钢有部分破损。

    综上，群众反映问题基本属实。

基本属实

    督促企业修复球磨
车间破损彩钢玻璃问

题，压实企业主体环保
责任，确保整改落实到
位；加大“双随机、一
公开”执法检查频次力

度，及时发现环境违法
问题。

    一是2026年6月8日，四平市生态环境局梨树县分局督促吉林省天意水
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时对球磨车间东侧彩钢有部分破损问题修复，该企
业正在整改中，预计6月12日整改完成。
    二是四平市生态环境局梨树县分局持续跟踪问题整改完成情况，严格

督促企业落实环保主体责任，规范环保设施运维管理、严格执行自行监测
制度，并常态化开展巡查检查，严防同类问题反弹，全面规范企业生产环
境管理。

阶段性办
结

无

6
X3JL20260
6060064

城东乡房身村
二队，天祥物

资回收公司占
用土地违规建
设，清洗废塑
料、铁屑等污

水随意排放污
染附近土地，
废塑料等加工
生产时有粉尘

、异味。

四平
市铁

东区

涉及公
共利益
的生态

环境问
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2026年6月8日，四平市生态环境局铁东区分局进行调查。经查，四平市天祥物资回收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年11月20日，注册资本30万元，注册地点为四平市铁东区城东乡房身村二社，法定代表人田某成，企业
出资人为田某云（100%持股），田某云为田某成之子。生产规模为塑料瓶清洗、破碎3万吨/年，废铁切块
0.5万吨/年。企业使用的废塑料瓶、废铁来源于四平市各废品回收站。该公司于2020年7月29日经四平市生
态环境局审批（四环审（表）字〔2020〕22号）并开工建设，2022年2月建成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并投产

使用。2024年1月延续取得《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91220303316653913N001U），管理类别为简化管理
。主要产品设计能力为年处理废塑料3万吨，废铁0.5万吨，项目总投资100万元。现场建有粉碎机3台、脱标
机1台、清洗槽3个、甩干机1台、风选机1台、输送带3条，建有日处理20吨的污水处理站一座，采用“气浮+
多介质过滤器”处理工艺，废水处理后回用，不外排。企业于2025年底开始停止收购废铁，不再从事废铁破

碎加工生产，2026年初开始自行拆除废铁加工设备，2026年4月初彻底拆除了所有废铁加工设备，废铁破碎
加工项目已无法恢复生产。1.关于举报人反映“天祥物资回收公司占用土地违规建设”问题。该问题属实。
经查，天祥物资回收公司注册地点和经营地点系租用四平市某纸业有限公司厂区，法定代表人为韩某，四平
市某纸业有限公司因债务等问题于2017年6月19日停产至今，韩某在2021年9月29日、2022年10月22日被四

平市铁东区人民法院下达限制消费令（2021吉0302执480号、2021吉0302执479号、2022吉0303执504号）。
韩某因欠田某云原料款，以厂区厂房抵顶欠款8万元/年租金。四平市某纸业有限公司于2003年8月6日取得集
体建设用地手续，四平市人民政府《土地登记审批表》(编号14-1057-1360\地号14-05-00836)显示，该地
使用权面积3330平方米，权属性质为集体，使用权类型为划拨。经吉林省鸿途测绘有限公司测绘，该地实测

占地面积12189平方米，其中，土地超占8859平方米，超占土地性质为：城镇村道路用地124平方米、旱地73
平方米、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352平方米、农村宅基地8310平方米。超占土地上建有违法建筑物19处，违建
总面积7060.6平方米。以上超占土地及违法建筑物，1996年6月至2009年5月期间为韩某建设，2009年至
2020年5月期间为韩某哥哥建设，2020年5月至今为天祥物资回收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田某成建设。2026年6

月9日，铁东区城东乡人民政府现场核查时，四平市某纸业有限公司韩某表示无资金办理用地手续，自愿将
违法建筑物自行拆除，承诺2026年6月20日之前拆除完毕。2.关于举报人反映“清洗废塑料、铁屑等污水随
意排放污染附近土地”问题。该问题不属实。经查，该厂废铁破碎项目生产设备已自行拆除，不再收购废铁
及加工生产，废铁破碎项目也不需要清洗工艺。废塑料瓶清洗粉碎项目建有日处理20吨的污水处理站一座，

采用“气浮+多介质过滤器”处理工艺，废水处理后回用，不外排。现场检查时污水处理站运行正常，建立
了运行记录、加药记录台账。调取了该企业的自行监测报告，《检测报告》（WT2024120406）显示各项指标
达标排放。调取了该企业月用水量每月用水10吨左右。经现场实地踏查，厂区附近未发现生产废水随意排放
污染附近土地迹象。举报废水随意排放污染附近土地问题不属实。3.关于举报人反映“废塑料等加工生产时

有粉尘、异味”问题。该问题部分属实。经查，该企业废塑料瓶破碎加工生产工艺流程：废塑料瓶→人工拆
包→分拣→脱标→破碎→清洗→甩干→包装处理工艺加工后制成塑料片出售。生产过程中会有少量粉尘、废
气产生。配套建设的污水处理站在运行过程中会产生少量的恶臭气体。2026年6月8日，四平市生态环境局铁
东区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该企业厂界无组织废气进行了监督性监测，《监测报告》（zzjc-260610-

201）结果显示各项指标达标排放。

部分属实

    1.拆除违法建筑
物；
    2.四平市生态环境
局铁东区分局将督导企

业落实污染防治设施正
常运行，确保达标排放
。

    一是关于举报人反映“天祥物资回收公司占用土地违规建设”问题。

2026年6月9日，铁东区城东乡人民政府现场核查时，四平市某纸业有限公
司韩某表示无资金办理用地手续，自愿将违法建筑物自行拆除，承诺2026
年6月20日之前拆除完毕。
    二是关于举报人反映“废塑料等加工生产时有粉尘、异味”问题。该

问题已于2026年6月10日阶段性办结，具体情况如下：该企业污染防治设施
正常运行，监督性监测《监测报告》（zzjc-260610-201）结果显示各项指
标达标排放。四平市生态环境局铁东区分局将对该企业严格监管，确保企
业各项指标均能达标排放。

阶段性办
结

无


